
 

保證 24 小時 

 

智瀚國際有限公司保證在收到 您正式指示的 24 小時內提出商標申請

及提供完整的商申報告，只要 您的指示符合下列條件。如果智瀚無法

在 24 小時內提出商標申請並提供完整的商申報告，智瀚將給 您單件

商標／跨類商標第一類服務費百分之十的折扣。 

 

條件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提供清晰的商標圖樣； 

二、 提供完整的商品／服務名稱及申請類別(國際分類)； 

三、 提供完整之申請人名稱及地址資訊； 

四、 申請前已提供委任書正本(首次申請)或委任書影本(已於前申請

案使用，未超過五年，且申請人資料無任何異動)；[註：委任書亦可

於申請案提出後再行補呈] 

五、 不需提供有關商品／服務可否獲准註冊之事先確認及建議； 

六、 不需提供有關商標可否獲准註冊之事先確認及建議； 

七、 僅限於一般商標(即立體商標、聲音商標、氣味商標、顏色商標、

團體商標、證明標章等特殊商標除外)； 

八、 收件日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點三十分前(以台灣當地時間為

準)，且國定假日除外。 

 


